
Υ
本抄

裝
:

檔  號 :

保存年限 :

司法院秘書長 函

地址 :10048台 北市重疲南路1段 124號

電話 : (02)2361-8577年守196

受文者 :內政部等
發文 日期 :中 華民國104年 8月 14日

發文字號 :秘台大二字第l040022191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如文

主旨:為本院大法官審理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聲請釋憲案 ,請

於函到30日 內 ,就說明二至六所列事項 ,提供卓見及相關資

料惠復 ,俾供審理之參考 。

說明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 第1項 規定辦理 。

二 、土地徵收條例之規範目的中 ,何者與本案有關?在區段徵收 ,

除需用土地人及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權利人外 ,管線事業

機關 (構 )是否亦屬土地徵收條例規範之對象?

三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2條第1項要求需用土地人與管線

事業機關 (構 )依該規定負擔工程費用或遷移費用 ,該 費用

之法律性質為何 (如 :規費、工程受益費或其他)?請分別

針對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 (構 )說明之 。

四 、課子管線事業機關 (構 )負 擔管線工程所需工程費用或遷移

費用之義務 ,是否可以施行細則為其規範之依據 ?有無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 ?(本院釋字第犯8號 、第443號 ‵第568號解

釋參照 )

五 、91年4月 17日 訂定發布之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2條 第1項

第8款規定 :「 新設 自來水管線之工程費用 ,由 需用土地人

與管線事業機關 (構 )各 負擔二分之一」其理由為何 ?上 開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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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於95年 12月 8日 移列同條項第5款 ,且修正為 :「 新設自

來水管線之工程費用 ,由 需用土地人全數負擔 古」其修法理

由及考量因素為何 ?

六 、就上開事項 ,請貴部詳予說明 ,如 有相關新舊法令或函釋請

併為必要之記載 。

七 、檢附旨揭釋憲案之聲請書影本一份供參 。

正本 :內政部

副本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電子交換 :內政部

電子傳遞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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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它了

線

描  號

保存年限

內政部  函

地址 :l0017士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聯絡人 :劉雅惠

聯絡電話 :04-22502261

傳真 :04-22585328
電子信箱 :yee@land.moi.gov.tw

受文者 :司 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 :中 華民國l04年 9月 15日

發文字號 :內 授中辦地字第l041307698號       .
速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附件請至本部附件下我區 http:/幻0CDL︳ .mOi.gov.tW/DL/DLl/比 Il00.aSp〤 以

發文字號及發文日期下我 。)我別碼 :T幻“叩N

主旨:為大院大法官審理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舞請釋憲案 ,

茲依來函說明二至六所列事項 ,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1份

,請查參 。

說明 :復貴秘書長l04年 8月 14日 秘台大二字第l040022191號函 。

正本 :司 法院秘書長
副本 :本部地政司【區段做收科】｜籊醽 飌

弟1頁 ︳共1頁



司法院大法官為密理台泔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請群怎朱之

相開問題及內政部提供說明意見資料 :

問題一 :土地徵收條例之規範目的中 ,何者與本案有關?在

區段徵收 ,除需用土地人及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

權利人外 ,管線事業機關 (構 )是否亦屬土地徵收

條例規範之對象?

內政部說明 :

查巨地徵收條例主要係就需用土地人與徵收範圍內之

土地權利關係人之權利與義務子

包含工程施工等業務 ,因 此區段

範 區內各項公共工程施作之相關

程部分 ,其道路下方所須埋設之各項管線 ,如 自來水 、

電力 、電信 、瓦斯及有線電視纜線等 ,為避免區段徵收

開發完成後 ,該 等管線再進行挖埋作業 ．除破壞 已興建

完成之基礎設施外 ,另 亦造成公帑之浪費 ,且開發完成

後進駐之民眾 ,亦 將面臨無水無電之生活 。因此 ,需 用

土地人均於區段徵收公共工程辦理規劃設計時 ,邀集各

管線事業機關 (構 )共 同研商管線工程之規劃設計作

業 ,俾利未來工程能夠一併開發完成 。

二 、次查以往道路工程施作時 ,各道路管理機關均依據公路

琦 、｝ 耳道路條例 :、 公然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注意要

點等相關規定與各管線機關 (構 )協 商辦理 (附件 1),

依市區道路條例第 26條規定 :「 市區道路之修築 、改

善 、養護所需經贊除依第 23條之規定等措外 ,其 因與

其他機關或私人團體共同使用之道路 ,或有關之添建 、

增建 、附建等工程所需經費 ,應 由地方主管機關與共同

便月一生盤幽 或社在團體邈一面共同負擔 ,或 由一方單獨 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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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基比 ,在節瑀利冰 區段徵收需用土地人能有所依

循 ,爰 就區段徵收範圍內之道路興闢使用予以規範各管

線事業禨關 (構 )協商費用分擔之原則 。

問題二 :土地徵收條例方色行細則第 52條第 1項要求需用土

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 (構 )依該規定負擔工程費用

或遷才多費用 ,該 費用之法律性質為何 (如 :規 費、

工程受益費或其他)?請分別針對需用土地人與管

線事業機關 (構 )說明之 。

內政部說明 :

一 、需用土地人基於取得公共建設用地 (如桃園國際機場第

三航道用地 )或配合國家重大建設 (如 高鐵建設計畫 )

等特定開發 目的需要 ,以 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者 ,相

關開發費用須由需用土地人先行等措 ,其 開發費用項目

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1條 第 1項規定 ,包括徵

收補償費、遷移贊、協議價購地價、公有土地作價價款 、

公共設施贊用 、公共設施管理費、土地整理費及貸款利

息等項 目,基皮逡去鼓施費駝則一包括與各管線機關 (構 )

分摝一之一一程費用﹌二一血該,單 工程篦用承莉用說超一二′即便未＿

哇旦生垼些五A越發 L笙籈線擻吊日一(構 )仍應依市區之

路條例第 26條規定 ,與地方主肇機關艤蘭典同負擔或

由一才負擔 。

二 、至就各管線機關 (構 )而 言 ,因 係配合區段徵收需用土

地人於公共工程施工時一併施作 ,其施作之費用屬工程

費用 ,相 關工程費用係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一名r分 ,並非

金額 負擔 ,且區段徵收開發完成後 ,各管線機關 (構 )

無須於開發後申請挖十ㄕ出道路而需再 負擔額外之費用 ,另

可依其營業規定開始向使用戶收取費用 ,對各管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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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應屬有利之規定 。

問題三 :課子管線事業機關 (構 )負 擔管線工程所需費用或

遷移費用之義務 ,是否可以施行細則為其規範之依

據 ?有 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本院釋字第 428

號 、第443號 、第 568號解釋參照 )

內政部說明 :

一 、承上問題一 ,市 區道路條例第 26條即已規定各管線機

關 (構 )煡與道路開闢機關共同協商分守詹費用 ,為 此

本部乃依據行政院 87年 8月 14日 台八十七內字第

0367號 函核示 ,有 關未來辦理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

時 ,各事業單位之管線工程贊用負擔標準 ,應於平均

地權條例施行細則有關管線〦程等贊用分擔棵一準加以

明確規定 (附件 2)一 ．l任 因修法當時 ,適逢土地徵收條

例公布施行 ,考量未來辦理區段徵收之法令依據1皇
直接日﹄主拴

一

地徵悚條了歹ll施行細貝吐中.,且 當時訂定法

令規定時 ,考量部分管線單位屬民營機構 ,故於土地

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2條第 1項規定係以「分擔原貝吐」

規範之一,未來各需用土地人得俠比分擔嫄 則作為與各＿

管線機關 (構 )進行協商之基礎一j一道豆├強制規定 ,故

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情形 。

二 、另查本部地政司 96年 3月 26日 地司(十二)發字第

0960000799號 書函復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略以

就區盥玉挺R旨 在規無政府辦理區段徵收公共工程

生一連注扭虹盤齫 (滿 )協 商分擔工程覺用之盈到一ζ附

件 3),併子說明 。

問題四 :91年 4月 17日 訂定發布之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第 52條 第 1項 第 8款規定 :「 新設 自來水管線之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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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費用 ,由 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 (構 )各負

擔二分之一」其理由為何 ?上開規定於 95年 12月

8日 移列同條第5款 ,且修正為 :「 新設自來水管線

之工程費用 ,由 需用土地人全額負擔 。」其修法理

由及考量因素為何 ?

內政部說明 :

一 、查以往有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各管線分擔

情形及標準 ,均係由各需用土地人與各管線機關 (構 )

協商後辦理 ,致產生全國各縣市之協商標準有不一致之

情形 ,因 此引發爭議並進而影響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作

業之推動 ,基此 ,行政院為弭平爭議 ,爰臸前行虫區經

翅 坐 一生 5.盪 ,一生旦邀集行政院秘書處 、主計處 、財

政部 、經濟部 、公共工程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 、臺北市

政府 、高雄市政府及本部研商 ,經獲舉結弣略以 ,自 來

水管線費用由管線單位負擔三分之二 (附件 2),j胺查﹌

自行政院 87年 8月 14日 台八十七內字第40367號函示

後 ,自 來水公司屢陳情該分擔比例不合理 ,因 此本部於

研訂土地徵 收條例施行細則時,爰參照各縣主費怜涔擇

.案 例 ,將其分墏比例修一為二分之。 ,經查自來水公司

於歷次研修法令會議中 ,並未再提出修正意見 。

二 、惟查嗣後各縣市政府於執行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作紫

時 ,自 來水公司認其配合開發區所進行工程時 ,所 需管

線均係從區外引進 ,因 此協商自來水工程費用分擔時 ,

應係就 區內及 區外所耗費之工程費一併檢討 ,而 不臆僅

規範開發區範圍內之工程費用。案經行政院再度邀集相

關單位開會研商後 ,行政院於 94＿丑 l1月 3曰 u賤盞一建

字第 0940050478號函重新核示 ,有 關市地重劃區內之

可



自來水管線及相關設方色經費,由 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

共同負擔 ,區 外則全告r由 自來水事業單位負擔 ,但區外

自來水管線因佈設情形特殊導致成本過高者 ,則 由自來

水事業單位專案協調 ,洽請開發單位酌子分擔 ,同 時應

併檢討土地徵」恝毅生匝生丘紅又哇飪五生條:主豇&北且底▉(附

件 4)。 本部爰依上開行政院函示一併辦理檢討該條文

修正事宜 (附件 5),衡酌當時依行政院函示修正該條

＿文扭′生 谾 暈自來水〞ㄙㄟ月財務狀又基ㄔ

一

一一一些亟盪生來

各市地重劃區及區段徵收區屢因自來水公司無法配合

協商 ┴Π瑩塞各牡區作業進度多戶斤延宕 ,影 響一地戶斤有

一壁Λ僅垂進塗┴一日此 ,基於政府開發建設時程暨願及各 .

開發區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下 ,且考量該等工程費用對各

開發區財務計畫之自償影響不大 ,同 意全額負擔自來水

工程費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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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修正日期

第 1條

市區道路條例 困

民國 93年 01月 07日� .

市區道路之修築 、改善 、養證 、使用 、管理及經贊轟措 ,依本條例之規定
,本

ll無例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 ．

市區道路 ,指下列規定而言 :

一 、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 ．
二 、直轄市及市行政區域以內 ,都市計籃區域以外所有道路．
三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人口集居區域內所有道路 。

市區道路附屬工程 ,指下列規定而言 :

一 “連接道路之渡口、橋樑 ∥隧道等 ．
二 、道路之排水溝璟、護攔 、涵洞 、緣石 、攔路石 、擋土牆 、路燈及觸於

道路上各項標誌 、號誌 、管帶lj設施 、設備等 。
三 、迴車場 、停車場 、安全島 、行道樹等 ．

四、無障礙設施 ．

五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附用工程 ．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內政部 ;在直轄市溈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

)知縣 (市
)． 政府 。

市區道路之修築 、改善及養護 ,其在縣將區內者 ,得由各有關鄉 (鎮 、市

)公所辦理之 。

市區道路之修築 ,其系統及寬度
一
應依照都市計當ll之規定辦理 ,未有都市

計割者 ,應依據第三十二條所訂定之市區道路工程設計標準 ．參酌當地贊

際需要及可能發展 ,擬訂道路系統固 ,並註明寬度 ,連同修築計劃 ,經報

上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核定後 ,公布施行 。

前項道路系統圖經核定公布施行後 ,建築主管機關應即規定建築物之境界

線 ．

市區道路修築時 ,應同時將第三條各款附屬工程 〕視其需要 ．列入修築計

當︳一併辦理 。

擬訂市區道路修築計蓋∫時 ．應先與必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下水道 、自來

水 、電力 、郵政電信 、瓦斯 、水切〡、堤堰 、鐵路交叉道 、公共汽車站等各

該事業之主管機關聯槃 ,取得協議 ．修築計重lj報經核定後 ,各該事業附設

於道路馣圍內之設施 ,必須配合道路修築計登!辦理 ．

市區道路兩旁建築物之騎樓及無遮店人行道地平面 ,應依照市區道路及附

觸工程設計標準及配合道路高程建造 ,不得與鄰接地平面高低不平 ．

前項地平面因建造時無指定高程或因地形特殊致未與鄰接地平面齊平者 ,

直轄市 一縣 (市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視都市發展需求 ,指定路段編列預

算 ,或得與該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共同負擔工程費 ,統一重

修 。

第 2條

第 3條

第 碎係

第 5條

第 6條

第 7條

第 8條

第 9條

ht＿ :〃比w.m句 .gov.tW/LawC︳as§/LawAll一 print.aspx?PCode=D0070007  201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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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0條

第 1l條

第一項地平面因擅自改建致不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或造成阻塞

者 ,直轄市 、縣 (市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應以書面癌知該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限期於二個月內自行改善 ．

修築市區道路所需土地 ,得依法徵收之．

市區道路用地範圍內原有障礙建築物之拆除 、遷譭 、補償事項 ,應於擬訂

各該道路修築計到時 〕一｛并規登!列人 ．

修築計豊ll確定公告後 ｝通知所有才雚人 ,限期拆除或邂灘 ．必要時並得代為

執行。

前項限期 ,不得少於三個月。

兩條主要道路交叉或與公路鐵路相交處 ,應視交通量及交通安全之需要 ,

由市區道路主管機關與有關機關協商 〕儘量建立立體交叉通過之 。

市區道路改善加舖路面時 〕其寬度在十五公尺以內者 ,應一次全寬鋪設 。

市區道路因計割寬度過寬 ,不能一次完成者 ,得擬具分期完成計期 ,報經

上級主管機關核定辦理 ．原有道路寬度不合規定者 ．應一律逐漸拓寬 。

在修築道路工程進行期間 ,得限常ll車輛 、行人通行或規定改道通行 。

前項期間應行公告 ,不得拖延 ,如因特歹朱事故 、不能如期完工時 ,其所需

展延期間 ,亦應公告之 ．

道路用地純自內 ,除道路及其附屬工程 ,暨第八條規定必須附設於道路範

圍內之各項設施外 ,禁止其他任何建築 ,其有擅自建築者 ,勒令拆除之 ,

並依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予以處罰 。

公路路線應儘量避免穿越市區中心 〕其必須通過市區 ,並將市區道路一部

分畫︳為公路系統時 ,其經過之路線及寬度 ,由公路主管機關與同級市區道

路主管機關協商辦理 ,並會報上級主管機開核定之 ．

前條經核定發!為公路路線系統之市區道路 ︳其工程設計標準 ︳應依照都市

計劃或市區道路主管機關之規定 ,由公路主管機關與同級市區道路主管機

關協商辦理之 ．但不得低於該公路路線之工程設計標準﹉如因公路工程棵

準變更 ,致高於原市區道路工程設計標準時 ,應改選路線系統或繞越市區

外通過 。

市區道路之波口、橋樑 、隧道 、跨越兩個行政區域時 ,由雙方主管機關協

商共同管理 ,或由上級主管機關指定一方管理之 ．

水”ll心 堤堰及其他有開建築物 ,與市區道路發生互相依賴作用時 ,由各該

主管機關就效用大小會商 ,畫ll交效用較大方面管理之 。

內政部撝適應特別需要 ,得會商有關機關 〕將市區道路之一部或全部 ,令

原主管機關安!交其他機關代管 ,不需要時 〕仍應交由原主管機關管理 ．

市區道路依本條例修築或改善時 ．得依市縣工程受益鱟徵收條例之規定 ,

徵收工程受益費 ．

市區道路修築 、改善 、養發之經踐 ,依下列各款第措之 :

一 、由各該管主管機關或鄉 (鎮 、市)公所編列年度預算 ． ．

二 、市區道路使用費 ．

第 12條

第 13條

第 1碎 條

第 15條

第 1b條

第 17條

第 18條

第 19條

第 幻 係

第 21條

第 22條

第 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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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條

第 巧 條

三 、依法徵收之工程受益費 。
四、汽車燃料使用費 ．

五 、私人或團雔之捐狀 ．

六 、上級機關之補助 ．
七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經費 ．

前項第二款市區道路使用贊 ．應向使用市區道路設置管線或設施者收取 :

其收費基準 ,由內政部定之 ．

第一項第四款汽車燃料使用贊 ,由公路主管機關統一徵收 ;其分配比例 ,

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辦理之 ．

市區道路之修築及經贊預算 ,應提經各該級議會之同意 ．

市區道路彗↓溈公路系統者 ,其修築 、改善 、後離計畫ll之 1疑訂及經費之分擔
,由公路與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協商辦理之 。

市區道路之修築 、改善 、養謏所需經繫 ．除依第二十三條之規定等措外 ,

其因與其他機關或私人團體共同皮用之道路 ,或有關之添建 、增建、附建

等工程所需經箕 ,應由地方主管機關與共同使用機關或私人團體協商共同

負擔 ,或一方單獨負擔 ．

因施作工程有挖掘市區道路之必要者 ,該項工程主管機關 (構 )、 管線事

業機關 (檔 )或起造人應向該管市區道路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並繳交許可

菌 。但滿維護生命 、財產、公共安全之必要 ,採取緊急應變措施者 ,得事

後補行申請 。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莉前項許可時 ,除國家重大工程外 ,應採取下列方式之

一辦理 :

一 、向申請人收取道路挖補費 ,並配合其工程進度 ,進行開挖及修復道路

第 26條

第 27條

第 28係

第 29條

第 30條

二 、協調或要求申請人自行統一施工 ,她監督其施工及命其限期完成修復

道路 。

未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許可 ,擅自開挖道路者 ,除依第三十三係規定予以處

罰外 ,並得命其限期自行修復或繳交道路修復錢 ,由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弋

為修復 ．

市區道路主管機開得視發際需要 ,於道路修復後之一定期間內限帶lj該路段

之挖掘 ．

前四項業務及相關道路開挖 、規盞!及管理事項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委託

其他機關 (構)或團體辦理 。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收取第二項第一款之道路挖補聲及第三項之道路修復費

者 ．應成立道路基金 ,其基盆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由該管直轄市或縣 (

市)政府定之 ,並報內政部備查 ．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於必要時 ．得限帶ll道路之使用 ．

沿市區道路附近居民 ,有協助維護道路及保持道路清潔之義務 。

直轄市 、縣 (市 )政府得經上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工程機構 ,

經常辦理道路修築 、改善及養頀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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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係

第 32條

第 33條

第 33-l 們果

第 “ 條

直轄市 、縣 (市 )政府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二個月內 ,將上一年度轄區

內道路行政及建設情形 ,桑編報告 ,報內政部備查 ．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應依據維護車輛 、行人安全 、無障礙生活環

境及道路景親之原則 ,由內政部定之 ．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所轄市區道路分工權貴 、設施維護 、使用管制 、障

礙清理苺管理事項之規定 ,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分別定之 ,並報內政

部備查 。

違反第十六條或第二十七1無第一項規定 ,擅自建築或開挖道路者 ,市區道

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面鍰 。

未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 ,於期限內修復道路或修復不良者 ．市

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級

處罰 ．

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 ,未遵期自行改善完成者 ,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

萬五千元以下罰鍛 ．並得按月連級處罰 ,至其完成改善為止 ．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本條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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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注意要點

法規名稱 :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注意要點

修正時間 :中華民國092年 11月 05日

一 、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 ,除依公路法 、市區道路條例及其相關法

規之規定外 ,並依本要點處理之 。         ｝

二 、本要點有關名詞之涵義如左 :

(一 )稱道路者 ,指公路及市區道路 。
(二 )稱道路工程者 ,指道路之新建 、改善或養護等工程 。
(三 )稱公共設施管線工程者 ,指電力 、電信 (含軍警專用電信)、 自

來水 、排水 、污水 、輸油 、輸氣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 、有線

電視 、交通號誌等管道或管線之新設 、移置或保養 、搶修等須挖

掘道路設施之工程 。(以下簡稱管線工程 )

三 、湘防止管線工程經常挖十尸出道路 ,維護交通安全與秩序 ,管線工程與道
．

路工程之配合事項 ,由左列道路管理機構負責協調有關管線機構辦理

頁l/5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高速公路 :交通部盛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或其指定之工程處 。

省道 、縣道公路 :交通部公路局或其指定之區工程處 。

鄉道公路 :縣 、市工務 (建設)局或其指定之鄉 、鎮 、市公所 。

直轄市區道路 :市工務局或其指定之工程處 。

省轄市區道路l、

:市工務 (建設)局 。

鄉 、鎮 、縣轄市市區道路 :鄉 、鎮 、市公所 。

新闢道路 :尚未移交上述道路主管機關管理之新闢道路 ,由新闢

道路之工程主辦機關辦理 。

四 、管線工程涉及二以上道路管理機構者 ,得由有關之道路管理機構會同

協調之 ;協調有困難時 ,得報請上級機關〡劦調處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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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注意要點 頁 且/5

五 、為加強溝通 、協調 ,道路管理機構應洽商各管線機構指派適當職位人

員奲組 「協調小組」 ,相互瞭解至少三年內之道路工程計畫與管線工

程計畫 ,並協調分別參訂工作之配合事宜 。

六 、管線工程須挖掘道路時 ,應具備工程計畫書並依有關法令規定向道路

管理機構申請 ,道路管理機構須儘速核復 ,管線機構於挖掘完成後 ,

應編製竣工圖說送予道路管理機構 ,由道路管理機構負責整合所有資

料 。工程計畫書包括 :

(一 )計畫才既要 (工期 、管線類型 、規格 、數量 )。
(二 )平面位置圖 (含座標 )。
(三 )縱橫斷面圖說 。
(四

)． 其他附屬工程圖說 。
(五 )預定開竣工 、期限及工程進度表 。
(六 )交通安全管制設施 。

工程竣工圖包括 :

(一 )完成概要
(二 )平面位置圖 (含座標 )。
(三 )縱橫斷面圖 (含施工中發現之其他單位管線位置 )

(四 )附屬工程竣工圖 。

前項工程屬緊急搶修者 ,得以電話申請或先行施工 ,並同時補辦申請

七 、辦理多種管線工程必須挖掘同一道路者 ,除緊急搶修外 ,道路管理機．

構應協調各有關才幾才冓一次辦理完成 ,且協調辦理後之道路 ,非有第十

一點之情形 ,三年內不得因管線工程再行挖掘 。

八 、道路管理機構辦理道路工程時 ,認為與管線工程有關者 ,應在年度預

算開始六個月前 ,將擬辦之各該工程實施地點 、工程概要等分送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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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注意要點 頁 3/5

線機構 ,管線機構認痴該項道路工程與管線有關者 ,應即復知道路管

理機構並編列其年度預算 ,道路工程年度預算成立一個月內 ,道路管

理機構應即通知管線機構 ,計畫變更時亦同 。

道路工程規實ll或設計時 ,得編列先期探管贊用 ,並請管線機構提供有

關資料 ,會同參與 ,將其管線之配置一併規劃 ,並適時與有關管理工

程機構協調聯縏 ,道路工程施工時 ,有關管線工程須同時配合辦理完

成 ,非有第十一點之情形 ,三年內不得因管線工程再行挖掘 。

九 、管線之新設 、維護等工程 ,須挖掘已成道路時 ,其道路之修復費用 ,

由管線機構全部負擔 。

因辦理道路工程需要 ,需將道路用地範圍內原有管線遷移時 ,管線機

構應依協調結果配合遷移 ,並負擔全部遷移費用 。但同一工程限於工

地環境 ,需辦理多次遷移時 ,除最後一次費用由管線機構負擔外 ,其

餘各次遷移費及用戶所有部分之遷移費 ,均由道路管理機關負擔 。

前項原有管線之遷移 ,限於工地環境需辦理一次以上遷移作業時 ,其

最末一次以前之各次遷移 ,以由管線機構負責設計 、施工湘原則 ,並

應配合道路工程施工適時辦理 ;必要時 ,可協調委由道路管理機關代

辦設計施工 。管線機構如有攦充其容量或補強換新者 ,其擴充及補強

換新部分所增費用 ,由管線機構負擔 。

因辦理道路工程需要 ,既有管線必需遷移時 ,道路、管理機構應依第五

點及前點規定 ,協調管線機構依期程配合遷移 ,並通知管線機構進場

施工 ,管線機構應於接獲通知後按協調期程進場施工 ,至遲應於接獲

通知進場施工起半年內完成遷移 。但經道路管理機構同意者 ,不在此

F艮 。．
道路管理機構未依前項規定協調通知管線機構 ,或管線機構未依前項

規定期限完成管線遷移 ,造成工程延誤 ,致承商因施工成本增加或延

長工期而遭受損害 ,向道路管理機構請求損害賠｛賞時 ,該等因管線遷

移延誤所造成之損害賠償 ,依其責任歸屬 ,由道路管理機構或管線機

構負擔 。

十 、管線工程依第七點及第八點規定必須辦理而未能或不及列入年度預算

者 ,得由管線機構墊款辦理 ,｛憂先列入下年度預算歸墊 ;如因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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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限制無法墊款時 ,其與臺灣省內道路有關者 ,由有關管線機構向

臺灣銀行貸款 ;其與臺北市或高雄市道路、有關者 ,由有關管線機構向

各該市銀行貸款 ,貸款之本息優先列入下一年度或分年度預算｛賞還 。

十一 、第七點第八點三年內不得因管線工程挖掘道路之規定 ,左列情形不

受其限制 :

(一 )與國家重要建設有關之管線工程 。
(二 )已有管線之修理工程 。
(三 )重大軍事管線工程 。
(四 )沿該道路橫向或直向至人 (手 )孔之用戶聯接管線工程及其附

帶直向人行道聯接管線工程 。
(五 )道路交通號誌之有關管線工程 。
(六 )為完成區殷陛之管線系統所必須辦理之管線工程 。

十二、管線工程須同時配合道路工程施工時 ,得由管線機構自行配合道路

工程施工 ,受道路管理機構之指導或委由道路管理機構代撝辦理 。

十三 、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時 ,其屬於交通重要之路段 ,須規定日夜施工或

限定夜間施工時 ,由道路管理機構視交通情形協調管線機構定之 。

十四 、管線工程挖掘道路 ,不論何時收工 ,均應先將已挖掘之部分確實填

復或以鋼板覆蓋 ,並清除物料 ,以免妨礙人車之通行及安全 ,其不

自色填復或不能覆蓋者 ,應確實樹立日間及夜間明顯可見之標誌與號

誌 ,以維交通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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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注意要點 頁 5/5

十五 、管線工程挖士尸出道路之修復工作 ,如由管線機構將修復費用繳交道路

管理機構並請其辦理者 ,道路管理機構應配合管線工程之施工進度
,立即辦理 。

十六 、管線之幹線系統埋設時 ,應儘可能將用戶聯接支線埋設 ,以備以後

隨時聯接 。

十七 、撝便於管線管理 ,各道路主管機關及管線單位應配合內政部國土資
訊系統公共管線資料庫分組之推動 ,建立完整之公共管線資料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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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主 旨 :

說明 :

正本 :垂潸垂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副本 ;本部地政司(中 )(區段徵收科)

拑  號 :

保存年限 : 璐 午尹.

裝

內政部地球司 書函

鑰盟走報 愛騠
台中市黎明路二段五0早號

汗ll絡電話:(04)22502260
傳真電話:(04)22585328
電子郵件:honor@land.moi.gov.七 W

受文者 :本部地政司(中 )(區段徵收科)

發文日期 :中 華民國96年 3月 26日

發文字號 :地 司 (十 二)發字第0960000799號

速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辯條件或係密期限 :

附件 :無

訂

有關貴者函詢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2條 第3項 規

定辦理之管線工程相關疑義 ,復如說日月 ,請 查照 。

復貴署96年 3月 19日 南檢朝壯95他 5524字 第20098號 函 。

按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貝ll第 52條規定 ,旨 在規範政府辦

盤亟致徵收公共一程時一1.與管.線撫開〔構)一 協商分擔王L
程費用之原魁 ,́至其後續相關工程採購作業 ,皆係由管

線機關 (構 )按依規定程序辦理 ,該相關規定程序因非

屬本司業務 ,未敢擅專 ,敬請一卓處 。

線

凶政印批
‘
W南

第一頁 共一頁



村  洗 :

保存期限 :

地 政  司
．｜ 行政院 .．

函
找m地址 :台北市忠并求路、l段 1號

件 .其 :(02)33566920． ．

受文者 :內政部     ． 一  ．

發文日期 :中 年民田9邳H1月 日日    ．

發文字號 :院丑建字年
。
94●●50478號 ．

速別 :最速件                    ．．

府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府期限 :普近                      ．

附件 :如文 (50幻 8-●.TIF) ．                一

年旨:所報市地重士ll區 自來水管線工程組女分擔執行疑我一案 ,

.請照本防有關機關 (單位).意 見辦理． :   
．

.

說 明 :       ．

一 、復94年 8月 23日 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725592號 函 ,並兼探
本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商結論辦理 ．’

二 ‵抄附有院有關機關 (單位)意見1份 。
．

η仙午q

一

正本 :內政部
印!本 ;行政陀●m湃在殺委員令 〔合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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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本院有關機關 (單位)意見

一、有關市地重割區自來水管線工程經費分擔問題 ,在 87.年

以前係採個案協商方式辦理 ,大抵由參加重茫ll土地所有權.

人及自來水事業單位分別負擔區內及區外之管線費用 ,之

後政府為推動淡海及高雄新市鎮計畫 , 鈞院爰於87年 8.、

月 14日 台 (87)內 地字第 4●367號函核示略以 :淡海新

市鎮及高雄析市鎮之電信 、瓦斯、自來水等巴由內政部營 ．

建署協調管線工程全級負擔 ;⋯⋯有關未來管線工程費用

分擔採準之適法性 ,瞭內政部就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貝ll有

關管線工程等.費 用分擔標準加以明確規定。
二 、爰比 ,內 政部增奇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貝ll第 82條毛 1規

定新設自來水管線之工程女用 ,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

.與管線事業機關 (構 )各負擔區內管線黃用之二分之一 ,.

並於 92年 l0月 15日 發布施行 ,惟因時空環境史遇 ,政

府對於新市鎮或新社區之開發政策 ,已 由積極主串轉為審
ll其檢討 ,另 台灣省自來水公司在水價長期未能合理調整及

以往配合政府政策等雙重因卡的影舉下 ,貝才務狀況已持燄
惡化 ,故該經費分擔原貝l︳ 安有檢討修正之必要．

三、現行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貝l｜ 第 82條之 1已明歹ll各種管線
經費之分擔牌準 ,對於不同管球因其屬性不一 ．應有不同
經費分擔之原貝ll;舉於自來水管線工程組與初期投資成本

屁大、折舊及維護費用高 ,由 收時程長等特性‥本案建識

未來辦理才地重劉範固內之自來水管線及相關故拖經費⋯

應基於 「受益者付費」之精神 〕由參與唾盛ll土地所有權一人一́
’

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 ,區 外貝ll全部由自來水事業單
位負糖 ,但如區外管線為另需佈設專管或異幣過長 (或 禹
程較高非供水系統能力所及)車致成本過高者 ．貝ll應加以

成本計年後
一
由自來水事業單位專案協調 ,洽請開發單位

檔名 :p↑ 000°J“78                      .        
弟】買(共2頁〕



●

的子分攤 。        .．
四 、目前台中市 、台北縣等多處市地重到或區段做收來 ,已 因

前揭施行細則室礙難行 ,而 多所賻宕 ,爰本案現階段除依

前開結論辦理外 ,並請內政部儘速邀集相關機關共同研

︴商 ,完成修正平均地權你例施行細貝ll有 關自來水管線經女

:余碧謗君走F王等盂蔧           習私翌

一

分糖 ,除涉及管線事業櫼關 (構 )毛權益外 ,如彩寧麥力口

一

重古ll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義務事項 ,就長期性而言 ．危提
〔
弄至法律位階規範 ．

路

柑名 :9↑

。
00研

。
η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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曷ll本 拑  跪 :

你才千年限 :

內政部 函

開地址 :碎 08台 中市黎明路2段503號
絡人 :洪天肌
絡電話 :o碎22502260

貢犁銳i且呂母母色褽
and.mㄖ ,gov｜ tW

受文者 :本部地政司(區 段徵快科)

發文日期 :中 華民困95年 12月 8日

發文字號 :內 投中辦地字第09500531365號

速別 :

密年及解府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如 主旨

主旨 :「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2條條文 ,業經本部於95

年12月 8日 以內投中辦地字第0950053136號令修正發布 ,

茲檢送發布令(含 附件)一 份 ,請 查照並轉知所瑪 ．

正本 :垂 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垚潛省各縣市政府 、金門林政府 、連江

縣政府

再ll本 :行政院法規委員守 、本部法規委員會、地政司(區段做收科)(均合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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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件9

土地做收條例施行細貝ll第 五十二條修正條文總說明
土地微收條例施行細貝ll係 內政部於九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依土地

做收條例第六十二條規定訂定 ,以為劈施土地做收之依抹．
本部為利區段徵收範因內自來水管線工程之進行 ,茲依據行政院

九十四年十一月三日院壺建字第0九四00五 0四 七八號函示規
定 ,擬具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貝ll第 五十二條修正革朵,本次修正重點
你麥照九十二年七月二日修正′ㄙㄟ布之公路法第三十條之一第八項規
定 ,配合修正原有架生線路或管線之拆遇費用負擔原貝ll,並將第一項
第一歉至第三歉友第五歉合併為第一款 ,其餘歉玫依序調整 :並依球
行政院函示有關區段徵收地區自來水管工程經費分擔規忠．爰配合修
正為第一項第五歉規定

一

並增列第二項有關區段微收區範田外管線負
擔原貝ll;另 原第二項規定 ,因 現行共同管道法已投權打有「共同管道
建設及管理經女分攤辦法」,為避免重複規定 ,引 發法令適用之爭議 ,

爰配合予以冊ll除 。



土地做收條例施行細只ll第 五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社

修正條文 !現
行條文 說   明

年五十二條  區投做收

仇困內必要之管線工程

所鮮工程升用或逸移女

用．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

事縈機開(拂 )依下列分

括源只︳辦理 :

Γ、孫有架生故路或管故

拂理述移時 ．醇用土
地人應協胡管線機必田
(搆 )劫 定睡移位
乎 ,密奴 m〔搆 )

應依協渦結果配合辦

理 必賂 ． 負掘全敬

過移仲用 ．但同一工

程限於工地跟｝見

一

一解一
辦理多次透移時 ,除

啟後一次女用由管旅
擒Ⅲ (排 )負 糖外 ｝

其餘各次逸移女及用

女 )均 由幣用土地人

負擁 ．
三、原有架空之電力線路

踮來人通移 ,經碑用
土地人要求改為地下
化者 ．通移女用除依

淅敕規定辦理外 ,地

下化所需甡更故且女
扣除依源架空採準故

#拆述所需變更故正
與用之差額 ．由鮮
土地人與告球華榮
關 (拂 )各女糖二

之
一

口

三、新政電力株架空方

拂理者 ,所 需工程

用由騁用土地人與
球華朱機關 (構 )

負掩二分之一 ;採

下化方式辦理者 ,

用

式

女

告

任

第五十二條  區段做收

苑田內必要之管線工程

所需工程女用或遊移費

用 ,由 需用土地人與管

線芋業機關 (構 )依下

列分搪原貝ll辦理 :

一 、

一

立於田道 、省道公

路及直轄市所轄之

快(南 )速道路內應

辦理永久拆遇之架
生線路或管球 ,所

席遇移贊用 ,依源
故古十標準 〕按拆通
工程 女減去拆除材

料價值後 ,由 肅用
土地人負擔三分之

一 ,管 線事業機關
(構 )負 擔三分之

二 、附 掛 於 前歉道 路 上

播撫之發線 〕過有

(排 )應 品 合 施
工 ,並 負掘全部適

移女用 ．
三 、拉 於 館一 放 道 路 以

外土地內之既右架

永久通移者 ,兮 故

寧女機 田五(構 )應
立即配合辦理 J並

負撥 全 部 通 移 女

用 口

四 ﹏原有架空之電力線

路兞永久避移 〕經

需用土地人要求改

為地下化者 〕其通

移女用除依 第一歉
及第三歉辦理外 ,

一 、參照九十二年七月二

日公布增訂之公路

怯第三十條之一第

八項規定 ．配合修正

原有架生線路或管

球之拆過 女用 負糖

原貝ll,並將第一項第

一歉至第三歉及 第

五 欹 合 併 為 第 一

款 ,其餘敕改依序調

整 ,配合歉次條整 ．

並的作文字修正 ．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頭弟六

款、第七歉文字 :「 其

所需背用」,係指工

程女用 ,要增加 「工

程 」二字 ,以 資明

確 。

三 ∥依抹行政院九十四年

十一凋三 日院盛姓

字第 0九 四 00五
0四 七八號 函群有

關區段做 收區 自來

水管線工程組 女分

拚規定 〕裝配合修正

第一項第八款規定

並調整歉玫為第五

歉 ,並增訂為第二項

規定 ,至原牛二項規

定因用提示性算 ,相

關經 女分攤標半 自

仍應回歸共同管道

法規定辦理 ,惟為避

免相 關管線單位於

琺令適用上 引發爭

‵



〦

線之土木一了一程女用 ,

由需用土｝也人與管線

寧朱機關 (構 )各負
糖二分之一 ．

里 、新設電信棵架空方式

辦理者 ,所需工程女

用由管線事 紫機 關
(構 )全部負糖 :

地下化方式辦理者 ．
管線之土木工程 女

用 ,由 需用土地人負

擔三分之一 J管 線李

業機關 (排)負 拚三

分之二 ．

玉、新故自來水管

程貲用 ,由 需用土

人全數負擁 ．

六、新設電力、電信管
工程需施設之電氣

設備及能線女用,由

管線事業機關 (構 )

全部負擔 ．

以個無協商方式辦班 ．

非屬第一項區段做

收範田內必要之管線 ,其

管球工程女用之分搪原

貝ll,以 個朵協商方式
珇L．

設且女扣除依原架
空標準設計拆遇所
需麰更故且有用
差額 ,由 需用土地
人與管線事業機Ⅱ田
(構 )各 負擔二

之 一
口

用 ．

六 ﹏新故電力探架生才

式辦理者 ,其所需

費用由需用土地

與 管 線 事 米機 Π再
(構 )各 負抬二分
之一 ;採地下化才

式辦理者 ,告線
土木工程 女用 ,由

需用土地人與管

事業機關 (構 )

負擔二分之一 ．
七 、新故電信採架空

式辦理者 ︳其所需

女用由告線事榮
開(樺

)．全部負拍 :

採地下化方式辨
者 ．告線之土木工

程背用 ,由 帑用土

地 人 負搪 三 分

一 ,管 線寧榮機開
(構 )負 搪三分

八 、新故自來水管線
工程費用．,由 需用
土地人與管線率帶
機關 (構 )各 負糖

一分之一 ．
九 、新故電力 、電信管

球工程需施故之

筑故備及純線☆
用 ．由管線事業

地下化所需 我 ,爰 面已合將本項

定子以冊ll除 ．



開(構)全部負崩┌
前項任線以共同甘

逍故正者 ,共姓投好用
依共同任進去中共主管
機關打定之分排採�辦
田ㄥ．

非出第一項區段做

收純田內必要之管球 ,

共兮竹土在升用之分扭

孫只ll,以 個無協商方式

辦理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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